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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鑫昌龙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大成证字［2015］第 227 号 

 

致：深圳市鑫昌龙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深圳市鑫昌龙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

所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合同》，本所接受委托，担任贵公司申请股票进入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事宜的专项法律顾问。 

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

行）》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颁布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于 2015 年 9 月 23 日出具了《北京大成（广

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鑫昌龙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特作如下声明： 

鉴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关于深圳市鑫昌龙

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挂牌申请文件的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本所律师现就反馈意见要求本所律师核查的事项，出具《北京大成（广州）律

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鑫昌龙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

律意见书（一）”）。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的补充，并构成法律

意见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法律意见书与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不一致的部分，

以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为准。 

除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另行说明外，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发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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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的前提和假设同样适用于补充法律意见书（一）。除非文义另有所指，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中所使用的定义、名称、简称的含义与法律意见书所使用

的定义、名称、简称的含义相同。 

本所律师同意将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作为公司申请本次挂牌转让所必备

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补充法律

意见书（一）仅供公司为本次挂牌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律师书面同意，不得

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或用途。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的要求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职精神，在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充分核查与验证的

基础上，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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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馈意见“一 、公司特殊问题 1” 

1.请公司披露租赁经营用地一旦被认定为违法用地、建筑的对公司可能的不

利影响，说明寻找替代用地的进展情况。请主办券商和律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对公

司资产、业务独立性等方面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租赁经营用地被认定为违法用地、租赁厂房被认定为违建建筑对公司可

能产生的不利影响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承租村办实体松元厦公司提供的厂房为集体土地上所

建房屋，因历史原因松元厦公司未取得出租房屋的产权证书。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城乡规划法》规定，未经批准进行临时建设，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

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在乡、村庄规划区内未依法取

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均存在被拆除的风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

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9]11 号）

第二条，“出租人就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的规定建设的房屋，与承租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等规定，公司的租赁房屋存

在被责令限期拆除、无法正常继续使用的风险。 

2015 年 6 月 24 日，松元厦公司出具《承诺函》：“3、我司承诺在租赁期内

不会对租赁房产进行拆迁、改建、扩建，并确保鑫昌龙公司于承租期内继续合法

使用租赁房产；4、我司在任何时候均不会对上述房产的租赁产生任何异议或因此

产生任何纠纷。如因租赁期限内因租赁房产的合规性给鑫昌龙公司造成损失的，

我司愿意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此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爱东于 2015年 6月 18日出具承诺：“1、

若出现前述情形，本人愿意寻找搬迁厂址，承担鑫昌龙公司搬迁所需的全部费用

并以其他自有资金足额补偿鑫昌龙公司所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2、本人愿意以自

有资金承担因违反上述承诺而产生的全部经济损失。如本人因违反上述承诺而承

担经济损失，并不会影响本人作为鑫昌龙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地位，不

会导致鑫昌龙公司报告期内股权结构的任何变化；3、本承诺函的承诺期限与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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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期限一致，即自本承诺函出具日起至 2018 年 4月 29日。” 

（2）公司寻找替代用地的进展情况 

鑫昌龙股份全资子公司华高新材料已授权付雪金于 2015 年 6 月 10 日与江苏

佳恒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江苏佳恒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将坐

落于海门市海门港新区港西大道 999 号-8 公司厂区内 5 号及 6 号车间、2 号办公

楼底层东侧六间房屋出租给华高新材料。根据华高新材料提供的该承租房产的房

地产权证，证实出租人为该承租房产的所有权人，房产上不存在其他抵押等担保

以及第三人权益。因此，若因上述产权瑕疵而导致鑫昌龙股份所租赁厂房被拆除

而在租赁合同到期前搬迁的，上述房产可作为备用，并依法搬迁。 

根据公司提供的《替代厂房情况说明》：“为避免公司所承租的厂房因产权

瑕疵而导致公司在合同到期前被迫搬迁住址，并因此遭受经济损失，本公司将： 1、

积极寻找深圳附近其他的合法用地及工业厂房以备搬迁使用；2、根据公司的发展

计划，未来子公司将为公司产品的主要生产地，若在深圳本地无法寻找到合适的

厂房，公司将考虑将全部生产线搬迁至子公司所在地，并在子公司附近扩租以备

生产使用。” 

公司现时所租赁厂房系位于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街道松元厦社区向西新围山

工业区，而龙华新区作为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研发、设计、高端生产及企业总部，

区内有众多合适的工业园区可作为公司搬迁的备选，如鑫昌龙股份希望在原租赁

地附近寻找合法相似的替代用地，原则上可行性很高。即使公司无法在当地物色

适合的替代用地，也可以把生产线完全转移到其全资子公司华高新材料。虽然,按

照子公司现时的用地面积，不能完全满足原厂房产能要求，但是，海门港工贸区

作为海门市工业新区，区内也有不少合适的工业园区可作为公司扩租的备选。公

司亦可根据实际情况在子公司附近扩租。 

本所律师认为，鑫昌龙股份不属于重污染企业，公司生产设备绝大部分均属

于易搬迁、安装方便的设备，搬迁的成本并不高，公司可以在相关部门处罚期限

内完成生产线的搬迁，公司替代用地的方案合法有效，具有可实施性。 

（3）经营用地瑕疵对公司资产及业务独立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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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1）、（2）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目前经营用地瑕疵不会对公司的

持续经营造成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资产、业务等的独立性，对本次挂牌不会

构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二、反馈意见“一 、公司特殊问题 5” 

5.请公司披露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关联企业业务经营情况。请主办

券商及律师核查并对上述关联方企业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提供明确判断依据。

若存在同业竞争，请说明其规范措施情况。 

回复：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控制的关联企业为深圳市道顿五金配件有限公司（原深圳市道顿油品技术有限

公司）。 

报告期内，深圳市道顿五金配件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为五金配件，螺丝，机

械工具，机械设备维修保养，主要从事五金配件，螺丝，机械工具的销售，机械

设备维修保养工作。 

根据道顿五金于 2015 年 10 月 4 日上报的《增值税纳税申报表（小规模纳税

人适用）》（凭证序号：442815914416438941）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深圳市道顿

五金配件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44030067296673X）2015 年 7 月 1 日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期间，“本期应税货物及劳务”、“应税服务”金额均为 0，“本年

累计应税货物及劳务”金额为 12572.82 元，而该“本年累计的应税货物及劳务”

金额实际发生于第一季度，因此该公司自 2015 年第一季度后即未再发生任何经营

业务。 

2015 年 10 月 12 日，道顿五金股东会决定同意股东任辉、王爱东、任子永、

陈淑琼将其合计所占道顿五金 100%的股权以人民币 20 万元价格转让给黄前顺。 

2015 年 10 月 15 日，道顿五金股东任辉与黄前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

将其持有的道顿五金 50%的股权以人民币 10 万元转让给黄前顺。广东省深圳市宝

安公证处出具了编号为（2015）深宝证字第 19948 号《公证书》，对前述股权转

让行为、《股权转让协议书》内容的合法性及签名的真实性作出了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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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0 月 15 日，道顿五金股东王爱东与黄前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

将其持有的道顿五金 40%的股权以人民币 8 万元转让给黄前顺。广东省深圳市宝

安公证处出具了编号为（2015）深宝证字第 19949 号《公证书》，对前述股权转

让行为、《股权转让协议书》内容的合法性及签名的真实性作出了公证。 

2015 年 10 月 15 日，道顿五金股东任子永与黄前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

将其持有的道顿五金 5%的股权以人民币 1 万元转让给黄前顺。广东省深圳市宝安

公证处出具了编号为（2015）深宝证字第 19950 号《公证书》，对前述股权转让

行为、《股权转让协议书》内容的合法性及签名的真实性作出了公证。 

2015 年 10 月 15 日，道顿五金股东陈淑琼与黄前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

将其持有的道顿五金 5%的股权以人民币 1 万元转让给黄前顺。广东省深圳市宝安

公证处出具了编号为（2015）深宝证字第 19951 号《公证书》，对前述股权转让

行为、《股权转让协议书》内容的合法性及签名的真实性作出了公证。 

目前，深圳市道顿五金配件有限公司正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据道顿五

金提供的“【2015】第 83755527 号”《“变更”打证回执》显示，深圳市道顿五

金配件有限公司（业务类型：商事登记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业务“变更”申请已核

准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深圳市道顿五金配件有限公司在经营范围上与鑫昌龙股份不

存在相似或相同之处，并且其自 2015 年第一季度后即未对外发生任何经营业务。

道顿五金的原股东已将各自持有的公司的股权全部对外转让，道顿五金与鑫昌龙

股份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同业竞争。 

三、反馈意见“一 、公司特殊问题 6” 

6、请主办券商、律师及申报会计师进一步核查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的归还情

况，并对是否仍存在资金占用情形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及归还情况 

根据《审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5 年 5 月 31 日，公司关联方道顿五金与鑫

昌龙公司因正常业务往来欠付鑫昌龙公司预付款人民币 822.8 元。根据公司提供的



 

- 7 -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电子回单》（电子回单号：20150812050500034569）显示，

公司已于 2015 年 8 月 12 日向道顿五金归还了人民币 822.8 元，截止到本补充法律

意见出具日，已不存在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2）公司占用关联方资金及归还情况 

根据《审计报告》及公司提供的《借款合同》，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尚存在占用关联方资金的情况。公司占用关联方

资金情况及还款计划如下： 

关

联

方 

截止 2015 年 5

月 31 日欠关联

方款金额 

期 后 新

增 借 款

金额 

累计借款

总额 

累计还款

总额 

截止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出具

日，累计借款

金额 

 

还款 

计划 

王

爱

东 
14,237,902.45 

3,630,0

00.00 

17,867,9

02.45 

12,892,2

34.78 
4,975,667.67 

2016 年

上 半 年

归 还 全

部款项 

黄

燕

生 
3,000,000.00 

3,080,0

00.00 

6,080,00

0.00 

3,830,00

0.00 
2,250,000.00 

2016 年

上 半 年

归 还 全

部款项 

付

雪

金 
1,500,000.00 

1,500,0

00.00 

3,000,00

0.00 

1,500,00

0.00 
1,500,000.00 

2016 年

上 半 年

归 还 全

部款项 

张

振

梅 

—— 
500,000

.00 

500,000.

00 

500,000.

00 
—— 

履行 

完毕 

 

任

辉 
2,245,567.07 

1,590,0

00.00  

3,835,56

7.07 

1,170,00

0.00 
2,665,567.07 

2015年

年底归

还全部

款项 

合

计 
20,983,469.52 

10,300,

000.00 

31,283,4

69.52 

19,892,2

34.78 

11,391,234.7

4 

—— 

2015 年 6 月 30 日，公司与股东王爱东、股东黄燕生分别签订了《借款合同》，

确认自 2015 年 6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股东王爱东已向公司提供借款共计

人民币 900,000.00 元；股东黄燕生已向公司提供借款共计人民币 1,580,000.00 元。 

2015 年 8 月 1 日，公司与股东王爱东签订《借款合同》，确认自 2015 年 7 月

20 日至 2015 年 8 月 1 日期间，股东王爱东已向公司提供借款共计人民币 2,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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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 元。 

2015 年 10 月 26 日，公司分别与股东王爱东、黄燕生、付雪金、张振梅以及

关联自然人任辉签订《借款合同》，确认自 2015 年 9 月 11 日至 2015 年 10 月 26

日，股东王爱东已向公司提供借款共计人民币 110,000.00 元；股东黄燕生已向公

司提供借款共计人民币 1,500,000.00 元；股东付雪金已向公司提供借款共计人民币

1,500,000.00 元；张振梅已向公司提供借款共计人民币 500,000.00 元；任辉已向公

司提供借款共计人民币 1,590,000.00 元。 

前述出借人同意公司在有偿还能力的情况下，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向出借人

安排还款，直至清偿全部款项。 

根据公司提供的《深圳农村商业银行电子回单》、《杭州银行电子回单》，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归还股东王爱东借款共计人民币

12,892,234.78元，尚欠付人民币 4,975,667.67 元。 

根据公司提供的《深圳农村商业银行电子回单》，并查询杭州银行自助交易

记录，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归还股东黄燕生借款共计人民币

3,830,000.00元，尚欠付人民币 2,250,000.00 元。 

根据公司提供的《深圳农村商业银行电子回单》显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出具之日，公司已归还股东付雪金借款共计人民币 1,500,000.00，尚欠付人民币

1,500,000.00 元。 

根据公司提供的《深圳农村商业银行电子回单》显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出具之日，公司已归还股东张振梅借款共计人民币 500,000.00元。 

根据公司提供的《深圳农村商业银行电子回单》、《杭州银行电子回单》，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已归还关联自然人任辉借款共计人民币

1,170,000.00元，尚欠付人民币 2,665,567.07元。 

（3）公司占用关联方资金的追认及决策程序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为规范公司关联交易行为，保证

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利益，鑫昌龙有限于 2013 年 7 月 1 日召开

股东会，对 2015 年 6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期间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



 

- 9 - 

 

易情况进行追溯确认。 

2015 年 8 月 3 日，鑫昌龙股份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经出席会议无

关联关系董事一致审核通过《关于对公司 2015 年 7 月 20 日至 2015 年 8 月 1 日期

间关联交易进行追溯确认的议案》； 2015 年 8 月 18 日，鑫昌龙股份召开 2015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一致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对公

司 2015 年 7 月 20 日至 2015 年 8 月 1 日期间关联交易进行追溯确认的议案》。 

公司股份制改造后，因公司业务发展，扩大生产经营需要，为弥补流动资金

不足，公司拟向关联方借款。2015 年 8 月 24 日，鑫昌龙股份召开深圳市鑫昌龙新

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关联方任辉

借款的议案》、《关于向关联方王爱东借款的议案》、《关于向关联方黄燕生借

款的议案》、《关于向关联方付雪金借款的议案》、《关于向关联方张振梅借款

的议案》等议案。 

2015 年 9 月 10 日，鑫昌龙股份召开深圳市鑫昌龙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向关联方任辉借款的议案》、《关

于向关联方王爱东借款的议案》、《关于向关联方黄燕生借款的议案》、《关于

向关联方付雪金借款的议案》、《关于向关联方张振梅借款的议案》。 

根据公司提供的《关联方借款还款计划》，公司承诺将于 2015 年底前，归还

对关联方任辉的全部借款，共计人民币 2,665,567.07 元；于 2016 年上半年，归

还对关联方王爱东的借款，共计人民币 4,975,667.67 元；归还对关联方黄燕生的借

款，共计人民币 2,250,000.00 元；归还对关联方付雪金的借款，共计人民币

1,500,000.00 元。 

综上，公司目前尚存在对关联方的资金占用行为。公司因业务发展，扩大生

产经营需要，为弥补流动资金的不足，公司向关联方提出借款；因公司治理机制

不健全，对于报告期后的关联方借款，公司已通过合法决策程序予以追认或决策。

此外，公司将筹措的款项用于企业的日常经营，并未挪作他用；公司亦根据自身

的现金流量情况拟定了相关还款计划，并积极履行。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的资金占用行为并不对本次挂牌构成实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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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问题外，本所律师对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条件适用基

本标准指引（试行）》及《公开转让说明书内容与格式指引》，公司不存在涉及

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正本陆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鑫昌龙新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签署页） 

 

 

 

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签字）：                       

卢跃峰              经办律师（签字）                  

                                                      戎魏魏 

 

                                                                        

                                                       胡欣然 

 

年   月   日     

 


